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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条的执行工作 
 

 

  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处理我们《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所面临的扩散挑战，需要一个健全的原子能

机构保障制度，这不仅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共同安全，使我们免受核扩散的危害，

而且还能够建立信任，保证不滥用和平的核发展。因此保障监督对于推进和平的

核方案至关重要。布什总统去年曾经说过：“我们必须确保原子能机构获得为完

成其关键授权任务而必需的一切手段。”将《附加议定书》作为核查标准以及设

立一个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特别保障监督委员会，是加强国际保障监督的两个主

要办法，能够为原子能机构提供亟需的支持与获取资料的机会。 

 有效而透明的出口管制制度也有助于在各国之间建立信任，保证为和平的核

发展提供的援助不会被转用于非法的武器目的。但是最近的事态发展和暴露的现

象却令人不安。浓缩与后处理技术的扩散构成了极大的风险。我们急需共同处理

这些技术进一步扩散所产生的非常现实的安全影响。某些国家，如伊朗，正在密

谋或以经不起推敲的理由设法获取这些设施。我们不敢想象不处理此问题的后

果。布什总统曾提议，应加强对浓缩与后处理技术的管制。我们必须弥补《条约》

的漏洞，杜绝此类技术不必要的扩散。我们可以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不破坏

真正和平的核方案，而且能够确保那些没有此类设施并完全遵守《不扩散条约》

的《条约》缔约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核燃料。 

 美国提出如下关于第三条的案文，以用于第二主要委员会的报告以及任何审

查大会的最后文件。 

第三条（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出口管制—供应方措施） 

1. 审查大会敦促《不扩散条约》各方严格遵守各自的保障监督义务，并积极协

助原子能机构解决在实施保障监督中出现的问题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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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查大会鼓励为严格实施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提供有力的政治和财务支

助，并且呼吁所有国家向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遵守保障监督义务的可信资料。 

3. 审查大会重申，《不扩散条约》所有尚未按照《不扩散条约》第三条第 4 款

的要求使保障监督协定生效的无核武器国家应尽早这样做，以履行《条约》的义

务。 

4. 审查大会强调有必要普遍遵守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并呼吁《不扩

散条约》所有尚未使《议定书》生效的缔约国尽早这样做。 

5. 审查大会认为，执行《附加议定书》是一个重要标准，可以衡量某个缔约国

对《不扩散条约》规定的不扩散义务的承诺，并且《议定书》应在 2005 年底之

前成为核供应领域新的重要标准。 

6. 审查大会赞同开展努力，加强原子能机构的能力，以确保各国遵守保障监督

协定，如通过设立一个理事会的特别委员会来加强该机构的能力。 

7. 审查大会认为，任何国家在因涉嫌违反保障监督而接受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调

查的情况下，如果尚未结案，则不应参与理事会关于案件的决定，但保留就此类

调查向理事会作陈述的权利。 

8. 审查大会认为，为通过增加透明度而加强信任，《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任

何时候都应配合原子能机构，并批准原子能机构依照相关保障监督协定提出的调

阅资料的要求。 

9. 审查大会敦促各缔约国，对于涉嫌违反保障监督而正接受调查的核方案，应

全力支持原子能机构获取相关完整说明的努力，并鼓励《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

此类案件中，应按照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要求立即行动，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或获

取资料的机会，并且要求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将此类调查的最新全面信息向理事会

通报。 

10. 审查大会肯定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关于尽早提供设计资料的决定的重要性，并

指出，《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国家建造秘密的核设施，属于不遵守《不扩散条

约》第三条的行为。审查大会又表示，这种不遵守规定的行为会因缺乏透明度、

拖延或者在设施被发现后提供虚假资料而变本加厉。 

11. 审查大会认识到，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七条 C 款要求，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如发现某国出现不遵守保障监督的行为而要求该国纠正，应就此违反保障监督的

案件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审查大会还敦促理事会，如发现原子能机构

无法核实是否有未受监督的核材料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应提交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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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审查大会认为，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应及时就遵守保障监督的问题向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提交报告。审查大会认识到，原子能机构须审慎尽职，以彻查保障监督

的问题。不过审查大会结论认为，保护《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安全以及实施《不

扩散条约》都需要及时提交报告。 

13. 审查大会敦促原子能机构，如原子能机构的任何成员国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

纠正不遵守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的行为，则应按照《规约》立即行动，停止

并收回对该国的技术援助。对任何因不遵守规定的行为而接受调查的成员国，原

子能机构理事会应暂停对该成员国的技术援助。对于持续违反保障监督协定的国

家，应中止其《规约》为成员国规定的权利和特权。 

14. 审查大会注意到，《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已经将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务委

托给原子能机构及其理事会。审查大会强调，《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有权期望原

子能机构及理事会不仅能够公平客观，而且能够严格、彻底、及时地对不遵守规

定的行为进行调查。 

15. 审查大会理解到，迫切需要采取措施，遏制浓缩与后处理设施的扩散。目前

已知有四个《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曾秘密设法获取这些设施，以发展核武器。它

们这样做违反了《条约》。在恰当的措施落实之前，供应国不宜再主动向其他国

家转移此类设备和技术。 

16. 审查大会确定，对于遵守《不扩散条约》及其保障监督义务的《条约》缔约

国，它们拥有民用核能反应堆，但不开发浓缩与后处理能力，因而有必要确保以

合理的价格向这些国家提供核燃料的可靠供应。 

17. 审查大会认为，核材料、设备和技术只应提供给那些将其全部和平的核活动

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并且全面遵守核不扩散义务，包括保障监督义务

的无核武器国家。审查大会认为，在援助和平的核方案方面，遵守《不扩散条约》

的《条约》缔约国应得到比非《条约》缔约国更优惠的待遇。 

18. 审查大会认识到，对核相关的两用物品进行有效的管制非常重要。此类物品

不应转给打算开展任何核爆炸活动或未受监督的核燃料循环活动的无核武器国

家，而且如果此类物品被转用于这些活动的可能性很高，或这种转让不符合防止

核武器扩散的规定，或发生核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很高，则也不应转给任何这样的

国家。 

19. 审查大会敦促加强对核出口的管制，要考虑到核相关设备、材料和技术转给

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出口国应确保接收国对相关核材料和设施实行有效的实物保

护。也应对放射性材料的出口进行严格管制，确保这些材料只用于和平目的。 

 


